
康德 “物自身问题” 的视角主义审思

———兼评牟宗三与李明辉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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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康德学关于先验唯心论的标准叙事中，无论是 “两个世界”的形而上学阐释还是 “两个方面”

的方法论 ／认识论阐释，都不足以彻底证成康德的物自身学说。在康德理论哲学内部，澄清否定的物自身概念
和肯定的物自身概念之间的关系面临着根本困难，这一困难正是康德哲学需要解决的 “物自身问题”。《纯粹理

性批判》中关于 “阅读”的隐喻，既说明了否定的物自身如何是可读经验的不可读根据，也说明了物自身问题

如何关联于一个有待证成的第二视角：在理论和认知视角中已被 “读作”经验的现象，其 “言外之意”应当

在第二视角中得到理解。牟宗三关于物自身乃是价值概念而非事实概念的论断，正确指出物自身概念最终须关

联于康德实践哲学，但却未能正确理解康德的物自身问题。李明辉对牟宗三论断的辩护，由于未能彻底贯彻视

角主义的阐释进路，也错过了物自身问题的准确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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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自身”（Ｄｉｎｇ ａｎ ｓｉｃｈ ｓｅｌｂｓｔ）概念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先验唯心论①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ｒ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的学
说，是在两百多年的康德接受史中争论不休的话题。在汉语世界，“物自身”还偶然关联于一个比较哲学的

话题：牟宗三的康德阐释。他关于 “物自身”乃是价值概念而非事实概念的论断大异于康德学的标准理解，

受到较多批评。相关争论既有相当部分是哲学研究方法论之争，也总相关于如何理解康德哲学本身。② 在后一

方面，当代汉语学界唯有李明辉着力论证牟宗三的论断合乎康德哲学的要旨。虽然他的辩护没有引发进一步

的充分讨论，但由于他做出了在康德学内部最宽容地理解牟宗三的努力，我们有必要认真考虑如下问题：牟

宗三的观点是否真正有助于澄清康德的 “物自身问题”？本文将试图表明，无论是当代主流的研究立场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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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无法讨论将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译为 “唯心主义 ／唯心论”或 “观念论”何者更优的问题，取 “唯心论”为统一译法，主要是因为认

同 “心”一词在汉语中能 “以其最广的意义指称所有的心灵能力、活动和现象”（韩水法：《“心灵”语词的历史—因果关联———唯

心主义与 “Ｍｉｎｄ”“Ｇｅｉｓｔ”“Ｉｄｅａｌｉｓｍ”及其他》，《学术月刊》２０２４年第 ９期）的观点。
对牟宗三的物自身阐释的主要批评者，无论是康德研究者 ［如邓晓芒：《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 （之三）———关于 “物自身”》，

《学习与探索》２００６年第 ６期］，还是新儒家研究者 （如杨泽波：《牟宗三何以认定康德的物自身不是一个事实的概念？》，《哲学研

究》２００７年第 １１期），均指控牟宗三误解乃至曲解了康德的原意。从哲学史和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看，正如南星新近所指出的那
样：“只有将 ‘思想对话’当作文本阐释的目标，以偏离经典文本的原意为理由来对某一特定的阐释方案进行批评才具有真正的哲

学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类批评就不是在借经典文本的权威来压制不同的思想，而不多不少恰恰是在提示我们在经典文本的

基础上、以一种或许更具吸引力的方式来开展哲思的可能性。”（南星：《“强制阐释”还是 “思想对话”？———海德格尔、牟宗三与

康德哲学的阐释》，《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２３年第 １０期）因此，一种文本阐释包含了多少误解和曲解并不是第一位的问题，重要的是
它是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经典文本的哲学提问方式及其思考路径。我们将看到，牟宗三的阐释并非丝毫无助于理解康德的 “物

自身问题”，尽管他的解决方案是误导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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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的论断与李明辉的辩护，都未能真正切中康德哲学内部的 “物自身问题”，遑论评估其在康德哲学内

部得到解决的可能性。为此，我们将回顾现代康德学关于先验唯心论和物自身学说的标准叙事，分析物自身

问题未能得到彻底澄清的缘由，并在康德文本中初步寻找理解和解决该问题的可能路径。以上讨论同时也逐

渐显露牟宗三论断的可能价值和谬误，最终我们将借由批评李明辉的辩护，为牟宗三的论断给出康德学内部

的充分评价。

一、标准叙事

主张区分现象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与物自身的先验唯心论，无疑是康德最鲜明的正面哲学主张之一。自 《纯

粹理性批判》出版始，这一学说就成为众矢之的。经常被引用的雅可比 （Ｆ Ｈ Ｊａｃｏｂｉ）的论断尖锐而强力：
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及前者与后者的关联对于康德而言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不预设这个学说根本不可能进入

他的体系，但一旦预设了这个学说，就根本不可能停留在这个体系之中。① 该批评的实质是指出，一种本身绝

不显现但却作为现象 （只要其仅仅被理解为心灵中的表象）之根据的物自身，其存在无法在康德哲学内部无

矛盾地得到断言，彻底的唯心论因而只能是主观的和唯我论的。如果康德的知识论无非是一种将知识的确定

性建立在心灵的封闭性之上的现象主义，那么在这种知识论内部出现一种关于与现象截然区分又必须有所联

系的不可知的 “物自身”的形而上学，将导致巨大的理论困难。这一影响深远的批评，因看起来具有内部批

评的形态，所以能被持有不同哲学立场的批评者在不同程度上分享。只要物自身的概念不可辩护，先验唯心

论就只能放弃。

历来有许多康德研究者同样认为，康德既支持一种现象主义观点，又主张存在着完全独立于我们的心灵

和认知能力的实在，即物自身。按照当代康德研究的流行概括，这种对康德的先验唯心论的基本理解，无非

是一种关于 “两种对象”或 “两个世界”的形而上学学说，其主旨是要在存在论上区分对象的两个领域，一

个是依赖于我们的认识能力的可知事物的领域，另一个是独立于我们的心灵的不可知的领域。两种对象或两

个世界的理解往往构成了负面评价先验唯心论及物自身学说的前提。例如，２０世纪对英语世界康德研究影响
巨大的斯特劳森 （Ｐ Ｆ Ｓｔｒａｗｓｏｎ），就试图将所谓康德的 “经验形而上学的分析性论证”从先验唯心论这一形

而上学学说中剥离出来②；又如，当代著名康德学者盖耶 （Ｐａｕｌ Ｇｕｙｅｒ）也认为，康德 “关于经验的先验理

论”可以丝毫不预设 “物自身”和 “独断的先验唯心论”③。不过，以 １９８３年艾利森 （Ｈｅｎｒｙ Ｅ Ａｌｌｉｓｏｎ）的代
表性研究为标志，近半个世纪的现代康德研究同时流行着另一个更同情康德的解读范式，即常被概括为 “一

种对象”或 “两个方面”（ｔｗｏａｓｐｅｃｔ ／ ｄｕ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④ 的学说；其与 “两个对象”或 “两个世界”观点的对立，

往往被视作旧的形而上学解读和新的 “知识论—方法论”解读的对立———在英语康德研究逐渐据有研究主导

地位之今日，这已成为标准叙事。⑤ 相应的，２１世纪以来康德研究在这个问题上的进展，多基于这一标准叙
事而寻求在两种模式间行调和或综合的工作⑥，而研究光谱的两端则已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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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献中 “ｔｗｏａｓｐｅｃｔ”也偶有译作 “两个视角”，而 “视角”往往也用于翻译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由于 “ａｓｐｅｃｔ”的含义更侧重于事
物所展现的某个面相，“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则明确表达事物得以被观察的某个角度，正对应汉语中 “方面”和 “视角”的区别，故本文将

“ｔｗｏａｓｐｅｃｔ”译作 “两个方面”。但很显然，谈论事物的 “方面”是与谈论看待事物的 “视角”紧密关联的。

“两个方面”阐释虽然在这一叙事中以艾利森的研究为典型，但在现代德语康德研究中，无论是普劳斯 （Ｇｅｒｏｌｄ Ｐｒａｕｓｓ）关于先验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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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Ｋａｕｌｂａｃｈ牞 Ｆ牞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牞 Ｂｅｒｌｉｎ牶 Ｗａｌｔｅｒ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牞 １９６９），都早于阿利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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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解释，先验唯心论都需最终被理解为是一种形而上学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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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范式的选择，或多或少与诠释者的哲学立场相关。艾利森的观点之所以是代表性的，是因为他意图

在自然主义和实在论的当代哲学潮流下辩护而不是放弃先验唯心论。为此他采取了相当谨慎的策略，尽可能

弱化物自身概念的形而上学主张，将其首先理解为一种知识论和方法论的概念①，这使他的解释也被称作紧缩

（ｄｅｆ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ｙ）解释。紧缩之处就在于，物自身概念被理解为对应着一种看待或思考对象的方式，而非直接指
称某个对象或对象领域。对这种方式的最简单刻画，是通过 “否定”得到的：针对一个本来处在与我们的认

识能力的关系之中的对象，抽离掉一切它得以在这种关系中被认知的知识论上的主观条件，如此完全否定性

地被思考的对象就称之为物自身。这一物自身概念不必指称与可经验对象不同的另一存在领域，只有一个否

定性的内容，即绝不作为现象显现，故而没有更多存在论上的规定。紧缩解释的代价，就是让先验唯心论的

直接形而上学后果大大削减。许多对艾利森式的解释的批评就在于，它似乎不能直接用来解决康德哲学想要

解决的形而上学问题。

然而，即便是这种在英语世界最同情康德的解读范式，也依然和所谓旧的形而上学解释有着共同预设：

先验唯心论的含义及其哲学意义的判定，应当并且也能够通过完整阐释主要基于 《纯粹理性批判》的康德理

论哲学得到澄清。基于这一预设，无论是形而上学区分还是认识论或方法论的区分，先验唯心论都完完全全

是一个康德意义上的理论哲学问题，物自身的概念也首先必须作为一个理论哲学的概念得到澄清。当然，不

可能有研究者否认康德哲学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进展，但先验唯心论以及物自身概念本身是否成立，似

乎并不需要考虑这一变化。在这一预设下，如果存在着对康德的物自身概念的有效辩护，这种辩护就应当在

康德的认识论和理论哲学中找到，无论它有什么形而上学的和实践哲学的后果；反之，如果找不到，那只能

证明物自身概念站不住脚，遑论其在实践哲学中的运用。

在这一预设下，牟宗三对 “物自身”概念的判定显得格外离经叛道：他认为物自身不应当是一个 “事实

概念”，而应当是一个 “价值概念”② ———这无异于否认物自身是一个纯粹理论哲学的概念，而将其锚定在了

实践哲学的论域中。我们将关于牟宗三观点的直接讨论留待最后，现在需注意到的是，牟宗三至少提醒我们

注意到一个可能性：“物自身问题是一个什么意义上的问题”是可讨论的，其答案并非不言自明的。由于康

德研究的专门化，多数当代研究在处理先验唯心论和物自身问题时，惯于将讨论范围限定在 《纯粹理性批

判》之内。论域的窄化诱使我们将物自身学说首先当作应该在康德理论哲学中得到完全处理的学说，且无论

该学说是否令人信服，它对于康德哲学其他领域的意义就在于一种 “应用”。由此另一种可能性便被忽视：

或许物自身概念的彻底澄清，并不是一个仅仅在康德的理论哲学中能够完成的工作，而依赖于使理论哲学和

实践哲学的区分得以确立的整个理性批判的工作。换言之，如果 “物自身”是一个在理性批判的工作中逐渐

变得清晰的核心 “问题”，那么我们当然更应该基于对这整个工作———而非其一部分———的阐释和评价，才

能断言康德是否能回答这个问题。

二、什么是 “物自身问题”

如果康德研究至今仍不能真正表明先验唯心论是一个合理的和无矛盾的观点，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反思，

物自身问题到底是个什么意义上的问题。对这个 “元问题”的回答，也有助于我们有效评估牟宗三的非标准

解释。但我们以 “物自身问题”而不是 “物自身概念”为提问的着眼点，就是想从一开始就摆脱牟宗三自己

的设问方式。该设问方式预设了物自身概念应当有单一的含义，因而对牟宗三最简单的反驳，就是指出在康

德文本中物自身概念确实存在歧义性。但无论是主张物自身的单义性还是多义性，都不能立即解决物自身这

个康德哲学内部的 “问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略过了这个棘手的问题本身。我们将看到，重要的本来就

不在于有没有不同含义的物自身，而在于如何理解不同含义物自身之间的关系。

物自身问题作为一个康德哲学内部问题的复杂性，在同情地理解先验唯心论的 “两个方面”解读中最易

３３

①

②

Ｃｆ Ａｌｌｉｓｏｎ牞 Ｈ Ｅ牞 Ｋａｎｔｓ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牞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牶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０４牞 ｐ ４牞 ｐ １６
牟宗三直白地将这一对立作为他立论的核心：“我们由康德的随文点示好像已朦胧地知道他所说的 ‘物自身’不是一个认知上所认

知的对象之 ‘事实上的原样’之事实概念，而是一个高度价值意味的概念。只有如此了解，我们始能了解他所说的现象与物自身之

区分是超越的区分。”（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牟宗三先生全集 ２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２００３年，第 ８ 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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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例如，艾利森的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契合康德哲学的根本倾向，他正确指出，先验哲学首先关心的不

是我们认识的对象是 “什么”，而是我们关于对象的认识 “方式”，这也正是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赋予

“先验”概念的最核心含义：“我把一切不研究对象、而是一般地研究我们关于对象的认识方式———就这种方

式是先天地可能的而言———的知识称为先验的。”（ＫｒＶ，Ｂ２５）① 在 “两个方面”解读中，“物自身”对应的

“认识方式”本身的可能性，是先验唯心论如何自圆其说的关键。这当然有其依据，在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中，康德确实强调物自身与一种特别的认识方式相关：

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根本不想承认物自身，或想把我们的经验说成是对事物的唯一可能的认识方式，从

而把我们在空间和时间中的直观说成是唯一可能的直观，把我们推论性的知性说成是任何可能的知性的原型，

从而把经验的可能性的原则说成是物自身的普遍条件，那就是一件更为荒唐的事情了。（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牞 ４牶 ３５１）

康德批评的 “更为荒唐的事情”就是把经验看作 “唯一可能的认识方式”。但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理解

“第二种”可能的认识方式？如果我们跟随一种艾利森式的 “认识论—方法论”解读，就依然必须像康德自

己承认的那样认为，“的确，对于物自身可能是什么，我们在一切可能经验之外不能给出一个确定的概念”

（ｅｂｄ）。关于物自身的不可知论立场，是抽离事物自身能够被我们所认识的一切主观条件之后的必然结论。
不可能有对于我们而言可能的 “认识方式”，对应于一个 “抽离于一切我们关于对象的认识方式”而被 “看

待”的物自身，因为这是自相矛盾的。我们所设想的任何一种对应于物自身的认识方式，必然如康德的理智

直观概念一样，仅仅是对非人的认识方式的纯然想象。

诚然，康德在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区分了界限 （Ｇｒｅｎｚｅ）和限制 （Ｓｃｈｒａｎｋｅ），强调前者不仅表达了
单纯的否定，而且预设了界限所区分的空间的差异。故而当他谈论理性的 “界限”时，可以在隐喻的意义上

声称 “理性仿佛在自己周围看到了一个认识物自身的空间，虽然它对物自身永远不能有确定的概念，并且仅

仅被限制在现象上”（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牞 ４牶 ３５２）。但理性如何真的能 “看到”这个 “空的空间”（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牞 ４牶
３５４）？当理性不能被经验所满足而不可避免地要去谈论物自身时，它谈论的物自身却并不是毫无内容的 “空

的空间”：“我们应当设想一个非物质的存在者、一个知性世界与一个一切存在中的最高存在 （纯粹的本体），

因为理性唯有在作为物自身的它们之中才能找到完成和满足。”（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４：３５４）纯粹理性的先验理念
指向的是经验界限之外的无条件者和 “物自身”，表达的却是界限内外 “空的空间”与 “满的空间”的关联。

自由便是这种关联的一个实例：康德声称，解决自由的二律背反要求我们接受先验唯心论，通过区分现象和

物自身，将有条件的经验序列的总体性的 “根据”置于物自身之中，而不破坏有条件序列即现象自身的合法

则性 （Ｖｇｌ ＫｒＶ牞 Ａ４９７－５０２ ／ Ｂ５２５－５３０）。时空中显现的对象序列虽然不作为绝对总体性被给予，但可以被思考
为以一个不在该序列中的无条件者为根据。如此被引入的物自身概念就不是一个完全否定性的概念，而是有

肯定的内容：它是有条件的现象序列的无条件根据。根本的困难就在于，“先验自由”这般不是完全在否定

意义上被思考的 “物自身”，仍然不对应于任何一种属人的 “认识方式”。康德甚至强调他 “根本没有想证明

自由的可能性”，因为 “我们根本不可能从纯然先天概念出发认识任何实在根据和因果性的可能性”（ＫｒＶ牞
Ａ５５８ ／ Ｂ５８６）。先验理念在这个意义上仅仅规定着人类理性的理论运用的界限，在界限另一边认识那个 “空的

空间”的可能性，根本不能在界限的这一边———理论理性的内在运用中———得到证明。试图认识作为理论理

性 “对象”的物自身必然会导致先验假象，这是先验辩证论学说的根本主张。理论理性借助作为界限本身的

理念给出的关于界限外的物自身的断言，其对象指称只能是空的。无论是雅各比还是牟宗三，都是在利用康

德的这一主张来反对否定的物自身概念的可理解性。②

如果两个 “方面”仅仅意味着 “在与我们的认识能力的关系中显现的事物”和 “抽离于一切与我们的认

４３

①

②

按康德研究惯例，本文引述康德著作时随文或在脚注中给出其德文标题缩写 （其中 ＫｒＶ＝ 《纯粹理性批判》，ＫＵ＝ 《判断力批判》，
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及其在科学院版 《康德全集》中所处的卷数与页码，《纯粹理性批判》的引文则标注第一版

（Ａ）和 ／或第二版 （Ｂ）的页码。
牟宗三径直认为，否定的物自身概念无对象指称：“物自身既不对感性主体而现，它根本不是经验知识底对象，它根本无 ‘对象’

义，它是无对自在而自如，它是知识外的，它超绝于知识。”（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牟宗三先生全集 ２０》，台北：联
经出版公司，２００３年，第 １３６ １３７页）。这导致牟宗三进一步认为，为了 “稳住”物自身概念就必须要引入另一种属人的看待事物

的方式，于是引入 “智的直觉”就成为他改造康德物自身学说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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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能力的关系的事物”这一区分，那么该区分不仅不足以解决自由的二律背反等形而上学问题，而且确实使物

自身成为原则上拒绝被肯定言说的 “空的空间”。正因这一限制，近二十年关于先验唯心论的研究又开始尝试将

现象和物自身的区分理解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区分。这些工作被经典化的 “两个方面”解读的不足所驱使，但并

没有对物自身问题本身的性质有所反思。即便我们认为，一种认识论或方法论的阐释不足以说明康德赋予物自身

概念的形而上学意义，我们也不能通过将先验唯心论直接落实到某种理论哲学的区分 （例如同一个对象的双重性

质）来简单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麻烦不在于康德有没有赋予现象—物自身的区分以形而上学意义，而在于如

何从一种看起来仅仅是在认识论语境中获得的区分出发，有意义地引出形而上学的观点，更何况，“形而上学”

对于康德而言原本就是自然—道德二分的，而不像在当代哲学语境中几乎完全是一个理论哲学范畴。

标准化的 “两个方面”阐释的弱点，既不表明这一阐释进路是错误的，也不表明先验唯心论在根本上是

不可辩护的，而是表明了在理论哲学内部处理物自身问题的根本限度。因为康德哲学内真正的物自身 “问

题”，在于如何处理一个拒绝被理解和言说的否定物自身概念和一个需要被言说和理解的物自身概念的关系，

而不是仅仅保留其中某一个。① 尽管本意是批评康德，谢林却曾极为清晰地道出这个根本问题：

康德在首先仅仅否定性地通过对于时间的独立性而将物自身区分于现象，又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的形而上

学阐明中将对于时间的独立性和自由真正处理为关联概念之后，没有继续进展到如下思想，即将这个唯一可能

的关于自在 【Ａｎｓｉｃｈ】的肯定概念也传递给诸事物，借此这一概念直接将自己提升到超出否定性的、一个更高
的观察立场，而这一否定性正是康德的理论哲学的特征。②

正因为物自身的 “否定性”对应的恰恰只是 “康德的理论哲学的特征”，在康德的理论哲学内部去寻找使物

自身的 “肯定概念”得以可能的 “一个更高的观察立场”，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一判定事实上适用于

一切仅仅在理论哲学内部阐释物自身概念的努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谢林的 “更高的观察立场”的说法，本身就带有某种视角主义意味。这恰是 “两个方

面”的解释相较 “两个对象”解释而言的特点：“方面”（ａｓｐｅｃｔ）一词带入了一种视角主义的视觉隐喻，它
使谈论事物 “自身”的方式与谈论事物如何显现的方式关联到了一起。事实上，“抽象掉认识论条件的事物

自身”作为一个否定性的界限概念，潜在地与 “方面”的隐喻冲突。如果对象 “作为现象显现”的第一个方

面预设了对象由此得以显现的第一个视角，那么 “显现”的 “知识论条件”的主观性当然毫无疑问。然而，

以否定方式被思考的物自身的唯一含义，就是否定对象在任何属人视角中显现的可能性，它不可能对应于任

何可能的属人视角中事物的任何 “方面”。但一个绝不可能有对应观看者和观看方式的视角，直接就是荒谬

的。进一步说，如果视角是唯一的，或即便不是唯一的，但从一个视角向另一个视角的转换是不可能，那么

也根本不可能将一个视角理解 “为”视角。视角自身的显现，与在视角中事物的显现不同，预设了视角转换

的可能性。如果先验唯心论不仅谈的是 “两个方面”，而且更确切地说是在谈属人的 “两个视角”，那么对于

同一个在第一视角中显现的对象，我们至少要能够转换至第二个视角来看待它。这个第二视角自身当然不可

能在第一视角 （理论和认知的语境）中在任何意义上显现。只有从第一视角而整个切换到第二视角，两个视

角才各自作为视角而自身显现。

在上述考虑之下，牟宗三对物自身概念的改造，可视作拯救肯定的物自身概念最简单粗暴的策略：他无

非是想通过确立被康德否定的理智直观，保证有直接看到物自身的第二视角。但这一做法与批判哲学关于人

类理性能力和感性能力的最核心观点冲突，无异于饮鸩止渴。③ 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以理智直观为基点寻找

５３

①

②

③

在汉语学界，最早在理论哲学语境中系统研究物自身学说的韩水法即认为，“对象两重性”的理解 （即如今一般称 “两个方面”阐

释）固然是康德的 “成熟和一贯的立场”，但若不将这一理解限定在感性物自身 （即作为感性认识之来源的物自身）概念，便会导

致荒谬的结论。（参见韩水法：《康德物自身学说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 ７７ ８０页）这一观点其实已经指出，在理
论—认知语境中获得的否定物自身概念与康德哲学中其他的物自身概念之间的关联，是一个康德理论哲学内部真实存在的理论困难。

Ｖｇｌ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牞 Ｓｍｔｌｉｃｈｅ Ｗｅｒｋｅ牞 Ｂｄ ＶＩＩ牞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牶 Ｃｏｔｔａ牞 １８６０牞 Ｓ ３５１ｆ
毫无疑问，在康德批判时期的自律伦理学中，道德意识从来没有在任何意义上被等同于某种直观。即便在涉及道德意识中的感性和

情感性要素的 “道德情感”的问题上，“敬重”（Ａｃｈｔｕｎｇ）也决然不是任何直接的、对象性的非概念认知方式，而仅仅是理性存在
者以道德法则规定其自身感性能力的一个标志。将道德意识理解为某种理智的、非感性的直观，是对康德的道德理论和直观概念的

双重曲解。在这一点上，我们至多只能承认牟宗三想以康德反对的方式去解决康德哲学面临的困难，任何想要辩护牟宗三是正确理

解了康德的尝试都注定不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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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物自身问题的第二视角。如果我们接受康德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主张，自由的概念———这一指向绝

对者、无条件者和超感性者的理性概念，这一在理论哲学语境中不可能有任何对应对象被给予的先验理

念———在道德自我规定中直接通过道德意识获得了实在性，那么道德意识就可以理解为是超出了理论认识这

个第一视角的完全 “非—理论”的视角。① 因此，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是不是能够作为视角性的区分

确立，才是对于视角主义的 “两个方面”解释而言真正性命攸关的问题。谢林对康德的微词，也并不在于

“自由”是否带来了一种肯定的物自身概念，而在于这种物自身概念能不能继续提升为一种 “更高的观察立

场”。从这一角度看，“物自身问题”不仅是一个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也可能是一个

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的问题，从而我们有理由相信，物自身并不是一个在 《纯粹理性批

判》之后单纯被应用到其他哲学论题上的无疑问的概念，而是一个需要通过其他论题的讨论而进一步被澄清

和解决的 “问题”。当然这也意味着，解决物自身问题不仅要求我们离开理论哲学的论域，还要求我们阐明

理论与实践之区分的最终根据，甚至要求我们最终回到一个最为体系性的问题上，即理性在什么意义上是

“一种”具有两种截然不同运用的能力。这些对于解决物自身问题而言可能性命攸关的问题，不仅在主流的

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也在牟宗三误导性的设问中被跳过了。

三、阅读：物自身问题的核心隐喻

如果我们将物自身问题与 “理论理性—实践理性”的区分甚至统一的问题勾连在一起，那么为了判定物

自身问题是否能够在康德哲学中真正得到解决，我们就有必要系统考察从 《纯粹理性批判》到 《判断力批

判》的全部工作，这是本文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我们至少可以初步说明，解决物自身问题虽然不能囿

于 《纯粹理性批判》的语境，但与牟宗三所暗示的相反，这并不要求我们抛弃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物自身

概念。正相反，我们需要寻找的以 “视角主义”的方式得到解决的物自身问题，本来就在 《纯粹理性批判》

中有所表达。

毫无疑问，就康德真正关心的那些对形而上学性命攸关的 “物自身”———意志自由、灵魂不死与上帝存

在———而言，纯粹理性的批判首先是一种否定的工作，它证明的是 “人类理性在自己的纯粹运用中一事无成，

甚至还需要一种训练以约束其放纵，并防止由此给它带来的幻觉”（ＫｒＶ牞 Ａ７９５ ／ Ｂ８２３）。虽然理性的先验理念
与知性的纯粹概念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 “不能规定任何客体”（ＫｒＶ牞 Ａ３２９ ／ Ｂ３８５），但康德还是认为它们 “或

许能够使从自然概念到实践概念的一种过渡成为可能”（ＫｒＶ牞 Ａ３２９ ／ Ｂ３８６）。因为自由、不死与上帝不仅被理
解为思辨理性的三个必然对象，且被联系于 “理性在先验运用中的思辨最后奔向的最终意图”（ＫｒＶ牞 Ａ７９８ ／
Ｂ８２６），“它们的重要性真正说来必定仅仅关涉实践的东西”（ＫｒＶ牞 Ａ７９９－８００ ／ Ｂ８２７－８２８）。但在考察理性的理
论运用的任务中，这些对象都因超出了经验这一理论理性唯一可知的领域而被判定为不可知。既然康德将纯

粹理性的理念用作规定理论理性的界限，那么基于这些理念对任何 “扩展”的要求就必然要在这一界限上被

驳回。在纯粹理性的批判之后，为了有意义地给出一种本身绝不能被化约为理论哲学的 “实践哲学”，就必

须激进地离开整个理论的领域，去寻找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理性运用的方式。

但对任何一种康德解释而言，辩护一种真正意义上超越经验但又并不导致先验假象的理性运用，就不可

避免地要继续面对 “物自身问题”。无论如何解读康德的实践哲学，只要实践哲学涉及的是某种绝不能在经

验中被给定的绝对者和无条件者，就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言说本身 “不是现象”的东西。但如此一来，是否一

种形而上学上的二元论———甚至更糟糕，可能是某种同样面临分离问题的柏拉图主义———就是不可避免的？

在 “先验辩证论”中，康德高度赞扬了柏拉图所使用的 “理念”一词，并似乎确实赞同一种柏拉图主义：

柏拉图注意到，我们的认识能力感到一种远高于仅按照综合的统一而拼写现象、以便将其读作经验的需

求，注意到我们的理性自然地力图达到一些知识，它们远已到了经验所能给予的任何对象都无法与其之相符的

地步，但却依然具有其实在性，而绝非纯然的幻想。（ＫｒＶ牞 Ａ３１４ ／ Ｂ３７０ｆ）

绝不可能被给予相应对象的理念，在什么意义上 “依然具有其实在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许就同时隐藏

在上述引文之中。此处康德关于 “拼写”（ｂｕｃｈｓｔａｂｉｅｒｅｎ）和 “阅读”（ｌｅｓｅｎ）的比喻，也重复出现在 《未来

６３

① 关于康德的道德哲学关于第二视角的论证的详细讨论，参见贺磊：《康德的意志概念与道德哲学的奠基》，《伦理学术》２０２２年第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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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导论》第 ３０节中，并且康德在那里明确地把拼写这个功能归给了知性范畴 （Ｖｇｌ 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牞 ４牶
３１２）。这一重复绝非偶然，恰恰指示出阅读的隐喻对于理解物自身问题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比较柏拉图的洞
穴比喻，阅读比喻独特的地方在于，“现象”不是被理解为朴素视觉经验中直接显现的东西，如穴壁上的投

影，更不是与一个洞穴外的真实世界区隔开来的独立的存在区域。现象能被比作有待理解的文本，前提是现

象需首先按照确定规则被拼写。因此，虽然阅读比喻也可以表达某种建构主义观点，即显现着的现象必须服

从规则才能被阅读，但被读懂的经验并不等同于按规则被组织为文本的符号本身。经验作为文本所要求的按

照规则的建构，如果仅仅意味着任何阅读都依赖于 “读者”的能力，并不预设可读的符号本身也是这个读者

的创造。一旦我们严肃对待康德的比喻，只将物自身对应于本身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按规则被拼读才能被

读懂的文字符号，那么在 “将现象读作经验”这个阅读的视角下，这些符号根本不可能同时被 “读作”根本

无意义的 “符号本身”、也就是完全否定意义上的物自身。换言之，只要在阅读的视角之下，我们虽能够做

出现象 （可理解的文本）与物自身 （纯粹符号本身）的区分，能思想一种本身不具任何可理解意义———既然

理解 “意义”依赖的正是我们的主观条件，即我们的理解力 （Ｖｅｒｓｔａｎｄ）———的否定物自身，但也并不能真
正切换到完全不同的另一个 “视角”，以便将已经被拼读的文字理解为毫无疑义的单纯符号，因为这等同于

放弃阅读。①

但这并不意味着 “阅读”的视角只能是唯一的。虽然经验作为 “文本”已是可读，具有根据规则而读出

的字面含义，但它作为同一个文本依然可能有更多的 “言外之意”。言外之意总依附于给定文本的确定字面

意义，理解言外之意也当然建立在正确拼读的基础上，但被拼读的文本的唯一性不意味着文本意义的唯一性。

因此，阅读比喻能完美说明在什么意义上先验唯心论可以是一种原则上的视角主义观点。因为如果我们真有

能力在经验这个文本上读出第二层意义，那么第二个视角就是对本身已被读作经验的现象在另一个层面的

“阐释”，而不是对与经验不同的另一个对象领域或 “世界”———就好像存在着与现象不同的另一个 “文

本”———的单纯的 “看”。在阅读比喻中被暗示的这种理解先验唯心论的可能性，指示出了批判哲学的一个

重要旨趣，即所谓的超越经验的理念的 “实在性”，不应当在某个迥然不同于经验的对象领域中去寻找，而

正在于另一种理解经验这 “同一个”可读文本的能力之中。

但这种 “能力”在什么意义上不同于 “将现象读作经验”的能力，并且可以是一种 “非理论”的能力？

它如何能够在经验这个完完全全由有条件者组成的文本中，读出另一种 “意义”来，即 “无条件者”？康德

是在理性的 “实践”运用中看到这种可能性的，什么是 “理性的实践的运用”？“凡是经由自由而可能的东

西，就都是实践的。”（ＫｒＶ牞 Ａ８００ ／ Ｂ８２８）然而，先验自由作为理论理性的宇宙论理念，指涉的是现象序列的
“第一因”或 “第一推动者”（ＫｒＶ牞 Ａ４５０ ／ Ｂ４７８），并不直接关联于 “实践的”自由。后者必关联于本身处于

经验之流中的行动者及其 “条件”：任何实践中的自由选择，都是特定情境及其限制下、在有限的可能性中

做出的决断。真正使自由与实践的关联可理解的，正是与情境化的时间经验有着直接联系的、落实于个体的

“实践能力”的自由。如此被理解的 “实践者”才具有一种特别的视角性。正如理论的东西总与认知者的认

知条件相关联，实践的东西也总和行动者赖以行动的条件相关联。两者之间的张力则在于，实践的东西以一

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关联于通过理论的东西而可能的同一个现实，即人的行为。这种理论的东西和实践的东西

的 “同时性”，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已经清晰可见：

人们可以选择一个任意的行动……首先根据它由以产生的动机来研究它，再评判它及其后果如何能够被归

咎于此人。……人们审视此人的经验的品格直至其起源，在糟糕的教育、不良的社交、部分地也在一种不知耻

的天性的恶中寻找该起源，部分地将其推到鲁莽和轻率的头上……人们如一般地研究一个被给予的自然结果的

规定性原因的序列一样行事。尽管人们相信行动是由此被规定的，但却依然责备行为人。……这种责备根据的

是理性的一条法则，此时人们将理性视作一个原因，该原因能够并且应当不考虑上述一切经验条件而以别的方

７３

① 实际阅读经验中，“文字”并非完全不能被视作不具任何意义的纯粹 “符号”，例如因疾病导致文字辨识障碍而无法阅读的情况，以

及因不通外文或无法识别加密文字而将一个文本看作符号堆积的情况。但用以类比先验唯心论的只是典型的阅读经验，这种经验中，

按照语法规则拼读符号，就构成了任何可能的理解的奠基性前提。这种典型阅读经验同时说明了康德的先验唯心论蕴含的另一个重

要观点：将现象读作经验 （亦即知性对自然的立法），对于人类理性而言并不是一个可以被还原到别的奠基性视角的次生视角，而

自身就是一个带有必然性的奠基性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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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规定人的作为。而且人们并不把理性的因果性仅视为一种共现情形，而是视为就其自身而言完备的，即便感

性动机根本不支持、而完全反对它；行动被归于其理知的品格，现在，在他说谎的那一刻，它是完全有过错

的；因此，不管行为有怎样的经验条件，理性都是完全自由的，行为可以整个归咎于理性的失责。 （ＫｒＶ牞
Ａ５５４ｆ ／ Ｂ５８２ｆ；强调为笔者所加）

康德关于经验的和理知的品格 （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的著名区分，依然是一种理论的而非实践的区分，但指明了我们
应当如何理解 “实践”。重要的不是追究经验的品格如何在因果上解释作为事件发生的行动，而在于注意到

理性能够将行动 “归于其理知的品格”，从而无视整个序列而赋予序列中的行动以道德含义。作为行为归责

的前提，自由的预设看似能通过理知的品格得到解释，但这个预设不是作为假说被设定的理论命题，因为该

预设根本 “不考虑”一切在理论视角中的 “条件—有条件者”关系亦即自然因果关系。这种 “不考虑”没有

否定理论视角下探究行动之原因的意义，而是相反，它是在承认自然因果性的有效性的前提下，表达出对一

个行动的 “应然”的判断。这种承认却同时 “不考虑”的理由，根本无法在理论视角中被辩护，因为该理由

只在于 “理性的一条法则”。只要该法则在根本上区别于理性在理论性活动中拥有的一切规则，在彻底的意

义上与一切理论规则相区隔，其必然性就不同于理论视角所唯一认识的自然必然性。这也意味着，理性批判

的工作必须从 “纯粹理性批判”进展到 “实践理性批判”，以真正确立理论与实践的区分。而这一进展之所

以最终落实为道德哲学的工作，只是因为康德认为道德经验或许可以直接证明第二个 “视角”对于人类而言

就是现实的。正如一旦我们在一个文本中直接读出了 “言外之意”，便不可能认为只有 “字面含义”是该文

本唯一可以理解的意义。

四、物自身的 “了义”：评牟宗三的论断与李明辉的辩护

至此我们已表明，康德哲学中最根本的 “物自身问题”，在于理解 “否定的物自身”与 “肯定的物自身”

之关联。先验唯心论的批评者或许乐于见到该物自身问题停留为一个无解的或必须放弃康德哲学的体系才能

消除的问题。但任何一种视角主义的辩护性阐释，若不超出理论哲学的语境，便难以实现辩护的意图。因为

在康德理论哲学的视域中，从否定意义上的物自身通向肯定意义上的物自身的道路是断绝的，其根本原因在

于前者的非视角性与后者的视角性的冲突。视角主义者需要表明，批判哲学在达到了否定的物自身这一理论

哲学的界限概念之后，还能够证明使物自身被肯定言说的第二视角对于人类理性是现实的。而借助 “阅读”

隐喻，我们至少可以表达这样一种可能关联：人类的有限理性除了 “将现象读作经验”这一奠基性的理解 “意

义”的能力 （理论理性）之外，或许还有第二种能读出经验的 “言外之意”的能力 （实践理性）。如此，则拒

绝在任何阅读的视角中被理解的否定的物自身 （在被读作经验的文本之 “下”的无意义的符号），与必须在阅读

的视角中被理解的肯定的物自身 （在被读作经验的文本之 “上”的并非字面的意义），就被关联到了对同一个世

界文本———具有字面含义的一切可能经验———的 “阅读—理解—阐释”的活动之中。

在这一物自身问题的整体图景中，牟宗三的康德阐释构成了一个特殊案例：他既像一些康德的辩护者一

样，试图将物自身理解为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待的、同一个作为现象显现的对象，又与一些反对者一样，不认

为第一批判中纯然否定的物自身概念能够 “稳得住”。① 而他 “稳住”物自身概念的做法，是认定物自身应当

是一个价值概念，甚至认为康德必须要为这样一个价值概念配上有限理性存在者的第二种直观。我们因而可

以认为，牟宗三的阐释就是以否定康德的核心主张为代价的最激进的 “两个方面”阐释。而李明辉为牟宗三

的辩护意在表明，牟宗三关于物自身的论断，至少是一种部分符合文本的合理康德阐释。在早期辩护文章中，

李明辉几乎全盘接受牟宗三的观点和论证，承认物自身概念当然在康德哲学中有着 “双重含义”，只不过第

一重、亦即所谓知识论脉络中的事实概念的含义，并非 “究竟意义”和 “真正意义”。② 为此，李明辉援引了

众多哲学史家和哲学家对第一重含义的批评，甚至引费希特为牟宗三的同道。③ 至于对第二重含义，亦即所

谓价值意涵的阐发，完全依赖于李明辉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理解：《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所提出的作为一个

立场 （李译为观点）（Ｓｔａｎｄｐｕｎｋｔ）的知性世界 （Ｖ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ｓｗｅｌｔ），被李明辉理解为是一个通过自由的意识被

８３

①

②

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牟宗三先生全集 ２１》，第 ９ １３页。
③　 李明辉：《当代儒学的自我转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４４、４５ 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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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肯定的存在领域，从而 “物自身”就指向了 “道德主体透过其自由意识所开显的价值界域”①。这一基本

判断也保留在李明辉后续的辩护中：“康德将 ‘智思世界’等同于 ‘有理性者底世界’与 ‘目的王国’，这正

是牟宗三所言 ‘物自身’概念的 ‘了义’。”② 一言以蔽之，只要康德将道德主体视作 “物自身”，那么这一

物自身就必然有明确的价值含义，而与可认知对象的不可知的 “自身”无关。他援引劳思光所谓 “智穷见

德”来说明，牟宗三无非是注意到了康德哲学中有一个从现象到物自身的 “转折”：这一转折的意义就是越

过知识论意义上作为界限概念的消极物自身，直接开启积极的物自身亦即一个 “道德世界”。③

与我们所着力要指出的康德哲学的 “物自身问题”不同，李明辉所谓的这一转折，实质是彻底放弃否定

性的物自身概念，转而以道德主体为物自身概念的 “真正意义”。这大概合乎牟宗三的本意，因为后者所谓

物自身的 “不了义”，就落实在他认为 “稳不住”的否定性的界限概念上，一旦其 “了义”得以通达，“不了

义”实是可以抛弃的。但李明辉比牟宗三更进一步，试图断言康德哲学内部本身就存在着一个从 “不了义”

到 “了义”的 “转折”。这一断言反而与牟宗三本人对先验唯心论的基本理解相龃龉。牟宗三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 “两个方面 ／视角”解释的支持者，例如，他多次认同海德格尔所引用的康德遗稿中的说法，即现象与
物自身乃是一种主观的区分，两者乃是 “就同一个对象而说的表象之另一面相”④。如果牟宗三也同意，先验

唯心论始终谈论的是 “同一个对象”的两个 “面相”，那么是否任何意义上的 “对象”，都能作为同一个对象

而有两个 “面相”？这个问题在李明辉的辩护策略中难以得到妥善处理，因为作为一个 “面相”的物自身的

“了义”已被框定于道德主体和道德世界。如果舍此之外，其他的任何 “物自身”都是 “稳不住”的，那么

针对不具有道德能力、道德价值和道德意义的其他一切 “对象”，一切自然中的 “物”，是否就无法再区分作

为现象而显现的 “自然”及与之区分的 “物自身”？谢林关于康德未能将自由这一积极的物自身的概念传递

给 “诸事物”的批评，由此就可以原封不动地加诸李明辉的阐释。

这个困难表明了牟宗三的论断与李明辉的辩护作为一种视角主义阐释的不彻底性。李明辉认为，在物自

身具有价值含义这一点上，曾有一些重要的德语康德研究者与牟宗三英雄所见略同，其中尤其点出了考尔巴

赫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Ｋａｕｌｂａｃｈ）的视角主义观点。⑤ 然而，考尔巴赫所持有的视角主义并不仅仅满足于指出康德的实
践哲学指向一种拥有道德含义的物自身概念 （即道德主体与道德世界）。这当然是一个关于康德哲学的基本

事实，但不足以解决物自身问题。所谓的第二个面相和视角，在考尔巴赫那里对应的乃是第二个世界诠释

（Ｗｅｌｔｄｅｕｔｕｎｇ）的视角；即便这个世界可以被称作一个行动世界 （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ｓｗｅｌｔ），在其中 “自然”也同样需

“展现自身为自由”。⑥ 彻底的视角主义康德阐释如果想要解决物自身问题，就不仅需要处理从理论哲学预设

的第一个立场 ／视角到道德—实践哲学所揭示的第二个立场 ／视角之间的转换，更要进一步处理这第二个立场 ／
视角所带来的、投向第一个立场 ／视角下已然显现的 “自然”的新的眼光———这也正是康德的理性批判工作

还需要从第二批判推进到第三批判的内在动力。康德确实试图证明，判断力能够摆脱在理论—认知的视角中

作为规定判断力的角色，在与人类理性的实践自由的类比中，将自然反思为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由的。康德最

终清晰意识到，在所谓自然的 “超感性基底”和本身就是超感性者的自由之间、在这些对理论理性的运用而

言都是越界的物自身之间的 “统一性的根据”（ＫＵ，５：１７６），是他的理性批判工作最根底的问题。
让我们再次回到 “阅读”这个理解先验唯心论的核心隐喻：使世界这个文本的言外之 “意”得以开显的

第二视角，不能只读懂了世界文本的某个部分。诚然，正如考尔巴赫也强调的那样，对物自身的彻底视角主

义理解，不能对一个彻底无视角的、拒绝在任何意义上被理解和诠释的物自身有任何实质断言。⑦ 任何人若

以为，康德主张的仅仅是一种构成世界文本的、本身绝不可被阅读 （认识）的 “纯粹符号”的存在，必定会

像雅可比和牟宗三一样批评物自身概念。但李明辉所极力辩护的、牟宗三所深信不疑的做法，只是将物自身

９３

①

②

④

⑥

李明辉：《当代儒学的自我转化》，第 ３６ ３７页。
③⑤　 李明辉：《康德的 “物自身”概念何以有价值意涵？———为牟宗三的诠释进一解》，《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
１７期。
参见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牟宗三先生全集 ２１》，第 １６页；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牟宗三先生全集 ２０》，第 ４８
页。李明辉亦在其文章中单独引用海德格尔的同一个原文 （参见李明辉：《当代儒学的自我转化》，第 ３０ 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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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稳定”在某种特别对象———哪怕它被称为是 “道德主体”———之上。由此完全不能理解的是，能够被

读作经验的 “同一个自然”，如何能够作为一本完整的书，在另一个自由的视角中被读出完整的意义 （无条

件者）来。这种可能性不是通过为有限人类理性赋予任何道德直觉就可以得到说明的。牟宗三欲与康德争辩

的有限性论题，在阅读隐喻中就体现为：人类不是世界之书的 “作者”，而仅仅是这一被创造的文本的 “读

者”。作者与读者的分判，既不等同于读出 “字面含义”的视角和读出 “言外之意”的视角的分判，也不对

应人类的感性直观与道德意识的区别。正因此，《判断力批判》最终讨论的 “创世的终极目的”问题，就是

一个既根本不能通过将道德意识诠释为 “智的直觉”就能解决、也不能在牟宗三的阐释中被提出来的终极

问题。①

如果我们的意图是理解和解决康德的物自身问题，那么牟宗三对康德物自身概念的基本判定，以及李明

辉在康德学内部为其给出的辩护，就应当被视作通往解决物自身问题的半路放置错误的路标。就其认为物自

身问题的解决不能囿于理论哲学而言，牟宗三有着正确的直觉。在这个意义上，无论他对康德文本有多大程

度的曲解，他都或多或少指出了彻底的视角主义康德阐释的根本任务：必须表明，道德视角开放出了一个绝

不同于第一个视角的第二视角，正是这个第二视角使得有限的人类理性可通达无条件者。但如果我们想要真

正解决物自身问题，那么以价值含义为物自身概念唯一 “了义”的做法，只是一条伪装为捷径的歧路，因为

它放弃去追问否定的物自身概念和肯定的物自身概念的关联，后者才是 “物自身问题”真正的 “问之所问”。

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一路标设置错误之处，物自身概念的 “了义”究竟是一个事实概念还是价值概念，就自动

成为一个伪问题。真正的问题依然可以借助阅读的隐喻得到表达：这本偶然给定的、不由我们所写就的世界

之书，不仅有着可读的字面含义，还同时有着可读的言外之意，这是如何可能的？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认知中的情感与理性研究”（２２ＪＪＤ７２０００６）的阶
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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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第三批判终极目的问题的讨论，参见贺磊：《至善或意义？———论康德的终极目的概念》，《社会科学》２０２３年第 １期。


